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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交通大学教务处 
  

处发〔2017〕14 号 

  

关于 2016-2017 学年第二学期 

2017 届本科毕业生重开课安排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依据《兰州交通大学本科生重修管理办法》（兰交教发〔2013〕103 号）

等相关文件内容,现将本学期 2017 届本科毕业生课程重开课安排如下，请

通知并组织需参加重开课学习的毕业班学生做好报名等工作。 

（本次重开课仅针对 2017 届毕业生，非毕业班学生重开课安排于第

四周左右另行通知。） 

一、开设课程 

1、2017 届毕业生第 6、7 学期（建筑院 8、9 学期）课程经补考后，

未曾安排重开课的必修课程（单开班或跟班）；  

2、2017 届毕业生第 1～5 学期（建筑院 1～7 学期）经补考或重修后

累计不及格且实际报名人数较多（≥5人）的必修课程（单开班或跟班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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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学期正在开设且在 16周之前结课的必修课程（跟班）； 

4、2017 届毕业生第 8 学期结课考试不及格的必修课程，统一在本学

期第 14 周安排一次免费补考，不再安排重开课。 

上述重开课不包括实习、军训等无法在毕业前完成的实践类课程。 

二、开课方式 

1.单独组班重开课：针对需开设重开课班且无法跟班修读的课程，采

用单独组班的方式进行，由开课学院组织安排任课教师及上课时间。2017

届毕业班本学期单独组班重开课开设课程见附件 1。 

报名期间若发现历史未安排过重开班的必修课程，或因数据筛选遗漏

等原因未开设但不及格人数较多（5人及以上）的必修课程，请各学院（部）

在第 4周重开课报名期间及时汇总并报教务处教务科核实，由相关开课学

院补充开设，重开课报名时间截止后任何课程将不再补充开设。 

2.跟班重开课：针对没有单独组班重开课的课程，可报名参加随低年

级学生进行相应课程的跟班修读（本学期正在开设且在 16 周之前结课的

必修课程）。 

三、报名对象 

必修课程成绩不及格且在本学期开设重开课的 2017 届毕业生。 

四、报名方式 

本次重开课报名全部在正方教务系统中进行，报名方法详见附件 3。

因课程代码变更等原因无法在网上报名的，请到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办登记

汇总，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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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课因项目选项、课程代码变更等原因无法通过网络在系统中完成

重开课报名时，请及时到体育部教务办公室（电话 4938443）手工报名，

具体上课事宜由体育教学部负责安排。 

五、教学要求 

1、跟班重开课所有教学活动按正常本科教学班教学要求和规定执行。 

2、单独组班重开课 

（1）教学起止周：2017 届毕业生单独组班重开课教学起止周统一为：

5-12 周，第 13周安排结课考试。 

（2）教学学时数： 

 ①单独组班重开课修读学生人数大于 10 人及以上的教学班，按课程

既定周学时正常安排教学活动。 

 ②单独组班重开课修读人数不足 10人的教学班，教学学时统一为 10

学时，并要求采取辅导答疑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。但需制定详实的辅导教

学计划，保质保量完成辅导教学任务，并将确定的辅导时间及地点报学校

教务处。 

（3）课程成绩评定：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和考核评价方式，合理

分配平时成绩的构成及比例，并在开课前向所有学生公布执行。为突出教

学的过程性评价，重开课总评成绩中必须包含平时成绩，且平时成绩占总

评成绩的比例不得低于 50%，尤其对于采取辅导答疑等方式开设的重开课，

建议进一步加大平时成绩的考核及所占总成绩的比例。同时为加强教学过

程管理，应控制平时成绩的优良率，平时成绩的优良率不能超过 50%，优

秀率不超过 15%。对于学生学习过程效果突出，且结课考试卷面成绩优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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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超过 50%的课程，可统一按比例适当提高该教学班学生的平时成绩，相

应的优良率可高于 50%。 

（4）单独组班重开课不允许导读方式修读（即不允许报名参加与现

有上课时间冲突的课程）；跟班重开课学生重开课上课时间和其他教学时

间冲突者，需填写《兰州交通大学学生导读重开课确认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

并经重开课任课教师确认后方可参加导读重开课，否则按正常教学班学生

进行考勤。 

六、工作进度 

1.教学任务安排：2017 年 3月 16 日（第三周星期四）至 3月 19 日（第

三周星期日）设置报名系统，各开课学院填报单开班教学任务并在教务系

统中完成所有信息录入。 

2.重开课报名：2017 年 3 月 20 日（第四周星期一）下午 15:00 至 3

月 22 日（第四周星期三）晚上 23:00 止。 

3.重开课上课：重开课报名截止后，第四周周末处理数据，第五周星

期一（3月 27 日）毕业班重开课正式上课。 

七、重开课费用 

1.2017 届毕业生重开课费用标准为“重开课费=学分学费标准*学分

*60%”（详见附件 4：兰州交通大学学分制学费标准表）。 

2.重修采取先报名后扣费的方式，报名完成后将在教务网公示已报课

程及扣费金额（学期第十周左右，届时请留意教务网通知），请所有报名

成功的同学们届时务必仔细核对所报课程及重修费金额，有问题在规定时

间内及时反馈，公示无异议后将提交学校财务处进行统一扣费，不再更改。

（扣款未成功同学将影响重修课程成绩提交及入库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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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学院（部）务必通知到所有需要参加重开课的毕业班学生，同时

请所有毕业班学生认真对照本专业《本科人才培养计划》,核对课程学分

等相关信息，报名时遇到培养计划及开课等问题请及时到学生所在学院教

务办咨询直至问题解决，学生因自身原因错过重开课机会由学生自己负

责。 

 

附件 1：2016-2017-02 学期 2017 届毕业生单独组班重开课课程表 

附件 2：《兰州交通大学学生导读重开课确认表》 

附件 3： “重开课网上报名”操作指南 

附件 4：兰州交通大学学分制学费标准表 
 

 

 

教务处      

  2017年3月16日 
 

 

      
 


